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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議不能有效規管直銷活動
2011年4月19日

政府昨日發表檢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進一步公眾討論報告，載述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修訂建議。香港人權監察昨日已即時指出，政府拒絕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又無有效的替代措施，未能有效保障香港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人權監察繼續藉此機會，指出政府規管直銷活動建議的不足之處。

有關在直接促銷中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中，雖然政府建議加強罰則，及新增有關收集及使用個人資料作直銷用途的具體規定，但政府仍在商界的壓力下，拒絕落實「接受機制」，即凡首次把個人資料應用於直銷，資料使用者須取得資料當事人的明確同意，也就是說資料當事人選擇同意對方使用其資料，方可使用其個人資料作直銷用途。

政府擬落實的「拒絕機制」，等同在資料當事人沒有在有相關項目作出選擇時，資料使用者就假設資料當事人同意將其個人資料用作直銷用途，甚至將其個人資料轉移或出售。政府的報告引述市場推廣業指出：「客戶傾向不細閱向他們提供的資料，當中原因各異，大部分與人性有關。再者，當客戶未能決定是否同意時，他們多會採取保守的態度」
。這正好說明，「拒絕機制」根本不足以判斷當事人是否明確同意資料使用者將其個人資料用作直銷，甚至轉移或出售。人權監察認為，政府有關建議並不是從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及其他社會利益或業界營運發展中間取得平衡，而是向個別業界作出不合理的妥協，犧牲社會大眾的個人資料私隱不受侵犯的權利。

除應落實「接受機制」外，人權監察認為政府應立法建立新的刑事罪行，規定在直銷的過程中（無論是否使用電話），資料使用者有法定責任，在遭到查詢時，向資料當事人或其代表，表明身分(包括授權人士及機構)和說明如何取得有關個人資料，如屬致電促銷，則更須顯示一可回電查核和跟進的來電或其他聯絡電話號碼，否則均屬犯刑事罪行。即使現時政府建議的修例實行後，若一名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被用作直銷用途，該資料使用者或資料持有人仍然沒有法定責任，向資料當事人表明身分及聯絡方法，及披露持有其個人資料的來源。人權監察認為有關做法並不理想，因為資料當事人未能追查資料使用者或資料持有人是否合法地取得其個人資料，當中是否牽涉未獲同意的個人資料使用、轉讓及出售，以便利追討及投訴，甚至必要時方便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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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進一步公眾討論報告第3.10段。





